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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表述中为“宜”的条文为推荐性的条文，其余为强制性的条文。 

本标准系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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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卫生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过程中的物料采购和餐具、饮具的回收、除渣、浸泡、清洗、

消毒、烘干、包装、贮存和配送（运输）等环节的场所、设施、人员的基本要求和管理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2 术语和定义 

GB 14881－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规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餐具、饮具 

指采用耐高温材质制成的，经清洗、消毒，可重复使用的碗、盘、碟、杯具、勺、筷子、刀、叉等。 

2.2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 

指将餐具、饮具从餐饮服务提供者处统一回收，集中清洗、消毒、包装、配送的系列活动过程。 

2.3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指为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餐具、饮具集中清洗消毒服务的单位或个人。 

3 选址及厂区环境 

3.1 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第 3章的相关规定。 

3.2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应远离露天垃圾堆、粪坑、污水池、非水冲式厕所等污染源 30m以

上。 

3.3 厂区的选址、废水、消防、残渣处理等应符合相关规定。 

4 厂房和车间 

4.1 设计和布局 

4.1.1 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4.1的规定。 

4.1.2 厂区的生产和辅助用房面积应与每日清洗、消毒餐具、饮具的数量相适应；清洗、消毒、包装

间（区）的使用面积不小于 300m
2
，生产车间净高不低于 3.0m。 

4.1.3 按清洗、消毒流程应设置餐具、饮具回收暂存区、除渣区、粗洗浸泡区、清洗消毒区、包装间、

筷子消毒与包装间、产品贮存间、物料贮存间及周转箱清洗、消毒、晾干区等，各功能间（区）应按生

产工艺流程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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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餐具、饮具回收通道与成品出口通道应分开设置。 

4.1.5 产品贮存间的面积应与生产能力相适应。 

4.1.6 检验室应独立设置，不得建在清洗消毒区内，人员、设备、面积、布局设置应满足检验需要。 

4.1.7 清洗消毒区入口处应设置更衣室，包装间入口处应独立设置更衣室；包装间内应设置空气消毒

设施。 

4.1.8 应设置独立的残渣存放间（区），并与清洗消毒区保持一定距离。 

4.2 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 

4.2.1 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4.2的规定。 

4.2.2 生产车间地面应有适当坡度（以 1.0%～1.5%为宜），做到平整无积水。 

4.2.3 生产车间的墙面应采用无毒、耐腐、平滑、易清洗、不吸水、不渗水的材料铺设，墙裙高度应

不低于 1.5m。 

4.2.4 生产车间通风口应设置防虫措施。 

5 设施与设备 

5.1 设施 

5.1.1 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5.1的规定。 

5.1.2 排水系统的设计和建造应保证排水畅通，便于清洁维护，应适应生产需要，且排水的流向应由

清洁度要求高的区域流向清洁度要求低的区域。排水口应安装防鼠网，其网眼孔径应≤0.6cm。 

5.1.3 包装间和产品贮存间不得设置排水明沟。 

5.1.4 包装间内合理配置空气消毒设施。若采用紫外线灯作为空气消毒装置的，紫外线灯应按功率不

小于 1.5W/m
3
、强度大于 70μ W/㎝

2
设置，并安装反光罩。包装间内紫外线灯应分布均匀，距离地面 2m

以内。 

5.1.5 应配备满足生产需要的周转箱及晾干架。 

5.1.6 餐具、饮具除渣区应配备足够数量带盖的食物残渣暂存容器，食物残渣暂存容器应不渗漏，易

于清洗，并有明显的标志。 

5.1.7 更衣室内应配备衣柜、鞋架及洗手设施并保持清洁卫生；包装间的更衣室内洗手设施应设于入

口处，洗手龙头应为非手触式，应设置消毒和干手设施；洗手、消毒设施数量应与操作人员数量相匹配。 

5.1.8 卫生间应采用水冲式，应设置洗手设施，并有良好的排风设施。卫生间不得设在生产、贮存及

检验用房内。 

5.1.9 产生大量蒸汽设备上方应有机械排风设施。 

5.1.10 包装间生产线上方的灯具应安装防护罩。 

5.1.11 物料贮存间和产品贮存间应有离地设施。 

5.2 设备 

5.2.1 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 5.2的规定。 

5.2.2 应配备具有除渣、浸泡、清洗、消毒、烘干功能的餐具、饮具自动清洗消毒机；应配备自动打

码成品包装机，并与自动清洗消毒机之间通过传输带相连接。 

5.2.3 应配备筷子清洗消毒专用设备和自动包装设备，宜采用筷子自动清洗消毒机。 

5.2.4 应配备周转箱清洗、消毒设备，宜采用周转箱自动清洗消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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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清洗消毒设备应符合消毒产品管理的规定和食品安全要求，易于清洗、消毒，便于生产操作、

维修、保养。 

5.2.6 清洗消毒设备应有温度、时间监控显示装置。 

5.2.7 应具有能满足生产需要的检验设备。检验设备的使用范围和精密度应满足检验要求，并检定合

格。 

6 卫生管理 

6.1 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第 6章的相关规定。 

6.2 应建立自查制度，定期对餐具、饮具集中消毒生产过程及消毒质量进行检查评价，发现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施。 

6.3 包装间内的操作人员应穿戴洁净的工作衣帽、口罩。 

7 物料要求 

7.1 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第 7章的相关规定。 

7.2 应建立物料采购验收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产品名称、规格、数量、采购日期、供货者名称及联系

方式，并索要产品有关合格证明。 

7.3 餐具、饮具的材质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7.4 生产用水水源充足，水质应符合 GB 5749的相关规定。 

7.5 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包装膜等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卫生规范。 

8 生产过程卫生要求 

8.1 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第 8章的相关规定。 

8.2 清洗消毒 

8.2.1 餐具、饮具使用自动清洗消毒机清洗、消毒，按回收、除渣、浸泡、清洗、消毒、烘干、感官

检验、包装、装箱、贮存等顺序连续进行，不得逆向或交叉。对不能使用自动清洗消毒机清洗消毒的筷

子等，清洗与消毒程序可分开。 

8.2.2 回收的餐具、饮具应根据污染程度分类存放，对污染程度重的应及时除渣预处理。食物残渣暂

存于专用容器内，做到日产日清，使用的运输工具和容器应经常清洗，保持清洁，必要时应及时消毒，

并做好记录。 

8.2.3 除渣后的餐具、饮具应及时清洗、消毒。洗涤剂浸泡液应当天使用，使用及更换洗涤剂应做好

记录。 

8.2.4 生产过程中除渣水、浸泡水应根据生产量及工艺需要及时更换或补充，保证除渣、浸泡水量充

足，符合卫生质量要求；消毒前餐具、饮具冲洗水应使用流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的相关规定。 

8.2.5 餐具、饮具清洗过程中使用的冲洗水温度不低于 80℃。餐具、饮具应使用热力消毒方法，采用

自动清洗消毒机的原则上消毒温度不低于 120℃，消毒时间不小于 3min；其它的热力消毒方法应能够保

证产品消毒效果并经过检验验证。 

8.2.6 周转箱应按程序浸泡、清洗、消毒，消毒后干燥备用。 

8.2.7 应对清洗、消毒的温度、时间进行监控，并做好记录，发现不符合设定参数时应及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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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包装间内空气、操作人员手、物体表面等应每天清洗、消毒，并做好记录，应符合 GB 15979－

2002中第 5章相关规定。 

8.2.9 对消毒后包装前的产品，包装间内空气、操作人员手、物体表面等关键环节的微生物监控参照

附录 A（资料性附录）的要求。 

8.3 包装 

8.3.1 清洗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应在包装间内采用自动包装机包装，包装膜应清洁、无破损，包装应

严密。 

8.3.2 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包装内不得放置与餐具、饮具无关的物品。 

8.3.3 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应当在独立包装上标注餐具、饮具消毒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消毒

日期以及使用期限等内容，并在储运的周转箱内随附消毒合格证明。 

8.4 消毒后餐具、饮具的卫生要求 

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卫生要求应符合GB 14934的规定。 

9 检验 

9.1 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第 9章的相关规定。 

9.2 产品应建立出厂检验登记制度，按批次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并出具消毒合格证明后方可出厂。 

9.3 产品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指标、大肠菌群，抽样数量和检验方法应符合 GB 14934的规定。 

9.4 每 6个月应对产品按 GB 14934的要求进行全部项目检验。 

9.5 应建立检验记录，如实记录产品批号、检验日期、检验人员、检验方法、检验结果等内容。 

10 产品贮存、配送 

10.1 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第 10章的相关规定。 

10.2 消毒后经包装的餐具、饮具应放入周转箱中，贮存于产品贮存间内。按待检产品、合格产品、不

合格产品分类存放。产品贮存间不得存放有毒、有害物品。 

10.3 产品贮存间应通风良好，保持清洁和干燥，贮存时要离地离墙不小于 10cm，离顶不小于 50cm。 

10.4 产品配送车辆应专用，并应密闭，保持清洁，若装运回收餐具、饮具应每次清洗，定期消毒，配

送车辆不得贮存或运输有毒有害物品。 

11 产品召回管理 

应符合GB 14881－2013中第11章的相关规定。 

12 培训 

应符合GB 14881－2013中第12章的相关规定。 

13 管理制度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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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GB 14881－2013中第13章的相关规定。 

14 记录和文件管理 

14.1 应符合 GB 14881－2013中第 14章的相关规定。 

14.2 详细记录从业人员健康状况、培训情况，物料采购验收、洗涤剂使用、消毒温度及时间等关键控

制点，产品检验、销售记录、投诉情况及处理结果、发现问题后采取的措施等。各项记录应有执行人员

和核查人员的签名。 

14.3 各岗位负责人应督促相关人员按规定要求进行检查、记录。卫生管理人员应定期或不定期核查相

关记录，如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督促有关人员采取整改措施。 

14.4 有关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使用期限满后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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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生产过程微生物监控 

A.1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生产过程微生物监控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生产过程微生物监控应符合表A.1的规定。 

表A.1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生产过程微生物监控 

监控项目 取样点
a
 监控微生物 监控频率

b
 监控指标限值 

环

境

微

生

物

监

控 

与人员的接触表面 包装人员手部 菌落总数 每月 符合 GB 15979 的规定 

与物体的接触表面 包装操作台、包装间内

输送带、筷子包装机等

物体表面 

菌落总数 每月 符合 GB 15979 的规定 

包装间内的环境空气 包装间内靠近裸露产

品的位置 

菌落总数 每月 符合 GB 15979 的规定 

过程产品的微生物监控 餐具、饮具消毒后、包

装前 

大肠菌群 每周 符合 GB 14934 的规定 

a
可根据生产过程实际情况选择取样点。 

b
可根据具体风险确定监控频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